
莆城霞政〔2017〕7号
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办事处关于

2017年森林防火工作应急预案的通知
各相关村（居）：

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生态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、国务院《森林防火条例》和《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》的要求，以“预防为主、科学扑救、以人为本、积极消灭”的方针为载体，切实做好今年森林防火工作，最大限度地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，特制定本预案:

一、森林防火工作的基本原则

（一）预防为主、积极消灭。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组织、专业队伍、设施建设、物资准备，制定预防措施和扑火预备方案，确保森林火灾及早发现，及时消灭。

（二）森林防火实行责任制。包村街道领导、包村工作队、村支部书记、主任、村（居）护林员是各村（居）森林防火责任人，村支部书记、主任是第一责任人。林业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和相应的业务保障，各部门应在街道办事处森林防火指挥部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扑救、预防工作，实行统一指挥、责任明确。

（三）专群结合，群策群力，群防群治。各部门之间、干群之间要密切配合，通力协作。认真贯彻执行森林火灾扑救的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原则。

二、指挥系统

街道森林防火指挥部

总指挥：陈 斌（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）

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959589901

副指挥：杨 勇（党工委委员、武装部长）

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8159003150

         黄志伟（办事处副主任）

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5260258018

值班室：2697272

霞林社区森林防火指挥组：翁炳煌（霞林社区党委书记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8085732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金文（霞林社区主任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808599820

屿上村森林防火指挥组：陈金仁（村书记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86096129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耀文（村主任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850282613

铁岭村森林防火指挥组：欧先聪（村书记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5998819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欧俊华（村主任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607549666

三、扑火队伍

（一）各有林村（居）分别组织20名森林火灾扑救队，节日期间在岗待命。扑救队人员原则上以村（居）干部、基层民兵骨干为主，不得动员残疾人、孕妇和未成年人以及其他不适宜参加森林火灾扑救的人员参加。

（二）街道组织50名防火应急分队用于防火应急，应急分队人员在节日期间在指定地整装待命。

四、舆论宣传

各有林村（居）要充分利用广播电影、宣传栏、宣传标语等形式进行森林防火宣传，在重要路段设立警示牌，或利用学校阵地，开设防火课，做到森林防火家喻户晓，人人有责。在节日期间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做到森林防火万无一失。

五、森林防火值班制度

（一）森林防火值班，在节日期间实行24小时值班。

（二）森林防火值班由区森林防火办公室，街道森林防火指挥部，村森林防火指挥小组负责安排。

（三）森林防火的每组值班人数必须在两个人以上。

（四）森林防火值班期间必须有固定的值班电话，并配备有专用防火值班车辆。

（五）值班人员必须做到准时到位，不擅自离开岗位。

（六）值班人员必须及时传达领导对防火工作的指示，及时向领导汇报防火工作的情况。

（七）值班人员在接到森林火灾报告后，必须按照扑救森林火灾的程序进行处理。

（八）值班人员必须做好值班记录，办好值班交接手续。

（九）街道办事处森林防火指挥部应经常对各村（居）的值班情况进行检查。

六、发生森林火灾的报告程序

（一）村（居）民一经发现森林火灾，都应尽快报告森林防火指挥部和就近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。

（二）专职护林员一经发现森林火灾，应尽快报告街道森林防火指挥部和就近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。

（三）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接到森林火灾报告或发现森林火灾后，必须立即向街道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。

（四）街道应视火灾情况及时向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。

（五）报告内容：

1、火灾地点；

2、起火时间；

3、林地植被；

4、火灾趋势。

七、发生森林火灾的扑救措施

一旦发生森林火灾，必须按照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的扑救方针，集中足够力量，把火势控制在最小范围内，迅速地全部扑灭。

（一）村（居）发现森林火灾或接到森林火灾报告后，在向街道报告的同时，必须立即组织村森林义务扑火队，迅速赴火场扑救。

（二）街道接到森林火灾报告后，要立即组织专业森林扑火队和村的森林义务扑火队，作为扑救森林火灾的主要力量，速赴火场扑救。

（三）街道接到森林火灾报告后，必须立即作出如下反应：

1、将火情报告街道森林防火总指挥和副总指挥，同时，报告区森林防火办公室。

2、与火灾所在村及火灾现场保持密切联系，及时、准确掌握火灾进展动态，并报告有关领导。

3、森林防火总指挥或副总指挥到现场进行扑救指挥。

（四）在扑救森林火灾时，要坚持即要实施科学扑救，又要避免人员伤亡的原则，并采取以下战略战术：

1、在林火初期尚处低能量时，要采取积极直接扑救的方法。

2、在林火形成高能量时，按照牺牲局部、保存整体的方针，先实施局部分融、防止蔓延，后积极消灭。

3、到黑夜时尽量以控制火势为主，一般不组织人员上森林中扑火。

（五）森林火灾扑灭后，必须组织人员全面清理火场，彻底消灭余火，并留足看守人员防止死灰复燃。

八、扑救森林火灾的后勤保障

（一）应当保证扑救人员物资的运输；

（二）要保证通讯网络的正常运行，确保信息畅通；

（三）要做好扑救人员的救护工作，必要时组织医疗队赴火灾现场救护；

（四）要加强火灾的社会治安管理和火灾现场的交通管理；

（五）要保证扑救工作所需的资金，做好灾民的安置和伤亡人员的抚恤工作。

（六）要及时做好有关的新闻报道工作。

九、森林火灾的善后处理工作

（一）火案处理。森林火灾扑灭后，街道党委、政府应指定街道纪委、防火办、公安、林业等部门和有关村（居）组成联合工作组，及时查明火因，对火灾肇事者和有关责任人依法依纪做出处理，查处结果要报区森防指，对重大和查处难度较大的火案，请区森防指协助调查处理。

（二）灾后恢复。电力、通讯等部门，应及时组织力量，对因灾受损的电力、通讯等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生产、生活的设施，迅速组织抢修。

（三）善后处理。 对灾民的抢救、安置、疏散以及对死亡人员的扶恤、遗属安置等，应按部门、行业归口的原则进行处理，对无业灾民的安置，救济工作，由民政部门进行处理。

（四）火灾损失情况的调查上报。林业部门要组织技术人员对火灾损失情况进行调查、测量和统计，并上报区森林防火指挥部。

十、发生森林火灾的案件查处

对每起森林火灾都要查明起火原因、肇事者、责任人及损失情况：并根据情节轻重，对肇事者、责任人严肃查处。

附件：1.应急队伍名单

2.后勤保障队伍成员名单
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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